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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的意见

2020-12-30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

2021-03-2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纾困帮扶力度的通知
国办发〔2021〕45号

Ø二、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深入落实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
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小型微利企业减征所得税、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支持科技创新进
口等税收优惠政策。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按规定延缓缴纳
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研究适时出台部分惠企政策到
期后的接续政策。



执行至2021年12月31日的税费优惠政策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年第7号）：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
允许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0%，抵减应纳税额。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87号）：
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15%，抵减应纳税额。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
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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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至2021年12月31日的税费优惠政策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64号）：

Ø 居民个人取得符合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
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励，特殊分摊计税方法。

Ø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计
税政策。

Ø 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
可以选择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

Ø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1号）：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限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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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至2021年12月31日的税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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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花 税

11/26/2021



Ø 《印花税法》施行后，税目变化知多少？

Ø 印花税与增值税的微妙关系

Ø 《印花税法》施行后印花税计税依据真的不包含增值税吗？

Ø 《印花税法》实施前，印花税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1-11-26 10

本法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新旧印花税税目税率对照表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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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印花税税目税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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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Ø购销合同              买卖合同
   不包括个人书立的动产买卖合同

11/26/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第五条　印花税的计税依据如下：
~（一）应税合同的计税依据，为合同所列的金额，不包括

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二）应税产权转移书据的计税依据，为产权转移书据所

列的金额，不包括列明的增值税税款；
~（三）应税营业账簿的计税依据，为账簿记载的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
~（四）证券交易的计税依据，为成交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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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收到合伙人的出资额，是否需要缴纳资金账簿印花税？

Ø印花税政策规定，对于资金账簿（营业账簿）按照实收资本
（股本）、资本公积合计金额的万分之二点五缴纳印花税。
那么，合伙企业记载合伙人的出资额的资金账簿，是否按此
缴纳印花税呢？

11/26/2021



城市维护建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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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立法相关问题

Ø重点解析：
Ø城建税计税依据的诸多重要变化

Ø增值税留抵退税额对城建税计税的影响

Ø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实例讲解

11/26/2021



本法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    第二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
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税
    退还的增值税税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具体确定办法，由国务院依据本
    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第四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

（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
（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
（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
之一。
　前款所称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或者与纳税人
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第七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分别
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第八条    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扣缴义务人为负有增值税、
消费税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扣缴增值税、消费税
的同时扣缴城市维护建设税。



根据税法授权发布配套政策文件（二）
Ø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继续执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政策

的公告》（2021年第27号）
Ø至2025年12月31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Ø至2021年12月31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
Ø至2021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50%的

税额幅度内减征
Ø 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销售且发生实物交割的标准黄金
Ø 上海期货交易所会员和客户......销售且发生实物交割并已出库的标准

黄金
Ø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11/26/202124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2021年第28号

         一、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下简称两
税税额）为计税依据。
　　依法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
政策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两
税税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后的金额。
       直接减免的两税税额，是指依照增值税、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
直接减征或免征的两税税额，不包括实行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办法退还的
两税税额。
       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计征依据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一致，按本
公告第一条规定执行。
       三、本公告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6号

     一、城建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以下称两税）税额为计
税依据。
       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
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增值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税
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以下简称留抵退税额）后的金额。
       依法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
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消费税税额，扣除直接减免的消费税税额后的金额。
       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
务、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
       纳税人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应当在下一个纳税申报期从城建税计税依据
中扣除。
       留抵退税额仅允许在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除。
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在以后纳税申报期按规定继续扣除。

11/26/2021



Ø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

Ø依法实际缴纳的两税税额，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消费税
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
（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销售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加上增值税免抵税额，扣除直接
减免的两税税额（不包含先征后返、先征后退、即征即退的
税款）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后的金额。

11/26/202127



Ø 2021年10月份，长沙市雨花区的闻涛实业有限公司内销应
缴纳增值税60万元（含享受直接减免的增值税优惠8万元)，
10月已核准增值税免抵税额12万元（涉及出口货物9万元，
涉及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3万元）,10月收到增值税留抵
退税额14万元，该公司在2021年11月应申报缴纳城建税：

Ø（60－8＋12－14）×7%＝3.5（万元）

11/26/2021



出口货物 / 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增值税免抵税额

Ø政策演变过程

Ø最新规定

11/2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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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19年4月起，全面试行留抵退税制度：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只要符合规定的条件，都可以申请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
【连续六个月(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
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Ø 2019年6月起部分先进制造业纳税人，2021年4月起扩围至
全部先进制造业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增量
留抵税额大于零】

11/26/2021



住房租赁税收优惠政策

11/26/2021



Ø住房租赁增值税优惠政策计税依据的争议

Ø单位出租住房房产税政策的变与不变

11/26/2021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2021年第24号

一、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全部出
租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
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住房租赁企业中的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按照5%的征收率减按1.5%计算
缴纳增值税。
四、本公告所称住房租赁企业，是指按规定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开
业报告或者备案的从事住房租赁经营业务的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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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限制

Ø 住房租赁企业向部分单位租户出租住房收入可以减按1.5%征收率
缴纳增值税吗？向个人出租商铺等非住房取得的收入，可以减按
1.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吗？

Ø 2021年10月1日起，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收入，
可以按照24号公告的规定适用减按1.5%征收率简易计税政策；
但住房租赁企业向单位出租住房取得的收入，不适用24号公告规
定的增值税减税政策。所称单位，包括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
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Ø 向个人出租商铺等非住房取得的收入，不能适用24号公告规定的
减按1.5%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政策。

辨析：有人说计算正确，有人说不准确，
您认为呢？

正确计算：
200/(1+1.5%)×1.5%=2.96

(200-2.96)×4%=7.88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
2021年第24号

       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

租赁企业出租住房的，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所称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标准为：企业在开业报告或者备案
城市内持有或者经营租赁住房1000套（间）及以上或者建筑面积3万平
方米及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财政、
税务部门，可根据租赁市场发展情况，对本地区全部或部分城市在50%
的幅度内下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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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
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

11/26/2021



Ø四季度缓缴税款，到时候一起缴，
再加上当期要缴的税款，那不是
资金更紧张？

11/26/2021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30号

Ø 本公告所称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行业门类为
制造业，且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4亿元以下
（不含4亿元）的企业（以下称制造业中型企业）和年销售额2000
万元以下（不含2000万元）的企业（以下称制造业小微企业）。

Ø 年销售额的确定方式：截至2021年9月30日成立满一年的企业，按
照所属期为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的销售额确定；......

Ø 某制造业企业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份，取得销售制造产品的
销售额1800万、服务业销售额300万元。

11/26/2021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30号

Ø 三、延缓缴纳的税费包括所属期为2021年10月、11月、12月（按
月缴纳）或者2021年第四季度（按季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代扣代缴除外）、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及附征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不包括向税务机关申请
代开发票时缴纳的税费。

Ø 四、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在依法办理纳税申
报后，制造业中型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本公告第三条规定的各项税费
金额的50%，制造业小微企业可以延缓缴纳本公告第三条规定的全
部税费。延缓的期限为3个月。延缓期限届满，纳税人应依法缴纳
缓缴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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